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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人群健康不仅是医学关注的重要领域，也是经济社

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。各国工业化、城市化发展道路不同，

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，面临的职业健康问题有一定差异

性，形成了多个职业卫生服务模式，如美国职业事故的发生

率是英国的 5 倍，部分归因于两国职业健康服务体系上的差

别［1］。目前，全世界劳动力人群职业卫生服务总体覆盖率仅

为 10% ～15%，其中工业化国家覆盖率为 15% ～ 90%，发展

中国家覆盖率均在 20%以下［2］，我国也只有 10% ～20%［3］。
本文将简述部分发达国家职业人群健康服务模式，并就

做好我国职业人群健康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议。
1 部分发达国家职业人群健康服务模式简述

1. 1 韩国［4］

韩国《工业安全和卫生法》规定，雇佣超过 50 名工人的

企业，雇主必须聘用 1 名兼职卫生监督员，同时成立工业卫

生和安全委员会，以扩大工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; 如果超过

2 000名，必须委派 1 名全职职业医师开展职业健康和安全工

作; 对于雇佣少于 50 人的小型企业，企业不需要聘任卫生监

督员，由政府举办的卫生管理服务机构或第三方服务机构

( 所需费用由政府提供资助) 为他们提供工作环境监测、职业

健康检查和健康管理服务。从 1993 年起，韩国政府对小企业

开始实施国家资助补贴计划，补贴基金从工伤预防基金 ( 工

伤保险基金的 5% ) 中支出［5］。法律还规定对暴露于特定职

业有害因素的工人，每年进行 2 次特殊健康检查并对工作场

所环境进行 2 次监测，每两星期进行 1 次健康教育交谈和

咨询。
1. 2 日本

日本《工业安全和卫生法》规定，企业应根据员工规模

委派职业医生，雇佣 50 人或更多员工，企业需要委派 1 名或

多名职业卫生医师提供咨询服务，少于 50 人的企业，由地区

职业卫生中心提供服务 ( 截至 1993 年，日本全国已成立 347
家地区职业卫生服务中心和 47 家职业卫生促进中心［6］) ，职

业卫生服务中心除了提供定期职业健康体检外，还对健康检

查结果进行后期随访、为工人提供健康咨询并对工作场所有

害因素进行检测，提出整改建议，帮助雇主改善工作环境。
来自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小企业的职业事故发生率高于

大型企业，中小企业的职业卫生危险物质也更为普遍，为此，

对于中小企业的职业卫生服务，政府提供数种国家补助方

案［7］; 在日本，每名工人每年应至少享受到 20 分钟的职业卫

生服务［8］; 同时为培养职业卫生专业人才，日本于 1978 年成

立了世界上唯一一所职业和环境卫生大学［9］。
1. 3 芬兰

芬兰《职业卫生服务法》规定，各类雇主不论企业规模，

必须开展职业卫生服务，市政健康中心和私有医疗中心是两

类主要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的机构; 自我雇佣的私人企业

工人也必须加入或购买职业卫生服务。同时，芬兰从 1995 年

开始实施为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国家行动计划［7］。芬

兰国家职业卫生研究所还实施了 600 家中小企业雇佣16 000名

工人的行动计划，旨在邻近地区发展职业卫生服务、维持工

作能力、预防环境危害因素并改进中小型企业职业卫生和安

全能力［10］。
1. 4 德国

德国对职业人群的健康监管实行的是双轨制，即代表国

家利益的政府企业监督局和非政府公众权益性团体同业公会

( 行业协会) 共同监督企业的职业安全卫生工作，以保护职业

人群健康。德国“社会法典”规定，同业公会应该“使用一

切适当的方法”防止工伤事故、职业病以及由于工作原因对

健康造成的损害，查明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，保障在事故发

生时有效的急救措施，减轻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所导致的后果，

同时规定同业公会将“预防、康复、补偿”作为自己的工作

目标并遵循“先预防、后康复，先康复、后补偿”的工作原

则［11］。同业公会使用的资金包括开展事故预防、康复、补

偿、科研、管理等费用均来自雇主缴费，政府不承担任何费

用; 同业公会每年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 7%左右的费用用于

工伤预防工作。
1. 5 英国

英国 1974 年颁布的《职业卫生安全法》出发点和目的是

保障工作人员的健康、安全、福利和非工作人员的健康或安

全不受工作人员活动的影响; 法律明确规定了雇主有保证雇

员在卫生安全的环境中工作的责任并明确了雇主、雇员和安

全代表相应的权利和义务。英国的民间组织和中介机构是英

国职业卫生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全国有1 000多家行

业协会与政府部门合作，运用专业知识提供最新咨询; 英国

的许多工会设有卫生安全部门，以提供一些诸如法律援助、
培训、指导等免费服务。在英国，一些大公司和国有化企业

均配有全日制医生、护士和卫生医师，此外，也雇用一些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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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作日的医生; 雇员不足 500 人的企业，常常雇用 1 名部

分工作日的医生或护士。目前，英国特别关注的是自由职业

者和小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［12］。
1. 6 美国

美国《职业安全卫生法》规定雇主有责任对受雇于特定

危害行业的劳动者开展定期体检，并制订指南和规程详细规

定法定健康检查的具体内容。美国现有 30 多个职业安全与健

康管理局 ( OSHA) 标准和近百个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院

( NIOSH) 指南和文件建议对各类职业病危害进行医学监护。
该法规定了一项称为“行动水平” ( action level) 的浓度，相

当于允许接触水平 ( permissible exposure level) 的一半即为

“行动水平”。当现场浓度低于“行动水平”时，则不需要采

取任何行动，如达到“行动水平”时，则应进行体检及全面

的环境监测，如果浓度进一步提高，达到或超过允许接触水

平时，则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使浓度下降［13］。在美国，针对

小企业的职业卫生服务主要由私营服务机构提供［14］。
2 我国职业卫生服务模式和职业人群健康现状

我国的职业卫生服务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改革开放

至今建立起了覆盖面广、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卫生服务体系，

主要表现在以下 4 方面: 一是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职

业病防治院 ( 所) 为主体，辅以各级医疗机构、职业卫生中

介服务机构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网络已初步形成。二是职业

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投入在逐年增加。随着职业卫生服务纳入

医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后，政府对职业卫生服务的投入在

逐年加大; 同时一些大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开展的雇员职业健

康管理工作对其他企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。三是职业卫

生监管体制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。形成了以安监部门负责作

业场所现场监管、卫生部门负责职业病诊断和治疗、人力资

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实施情况的分段

监管体制。四是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法律框架及标准体系

的形成［15］。以《宪法》为基础，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 《劳动

法》和《安全生产法》相互支持的职业卫生法律框架体系和

职业卫生标准、职业病诊断标准为基础的标准框架体系初步

形成。
目前，我国职业卫生服务依据企业性质、规模、大小主

要有 3 类: 一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代表，企业内部设立了安

全环保部门，配有专职职业卫生人员负责工作场所监测、职

业健康体检和宣传培训等，生产工艺比较先进，职业防护设

施和用品比较齐全，职业病患病员工权益能得到较好保障。

二是以外资和合资企业为代表，将企业职业健康管理工作纳

入环保、健 康 和 安 全 部 门 ( 简 称 EHS ) ，如 美 国 通 用 电 气

( GE) 、德国拜耳制药等，GE 公司 EHS 部门专职人员按照日

常运营工具包的 21 个关键点全面有效地预防控制职业病和工

伤事故的发生。此类企业不仅本身严格执行科学合理的 EHS

管理体系，同时积极倡导其他企业特别是其合作企业执行该

管理体系，并作为考察选择其合作对象的主要指标之一。三

是以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代表，企业职业危害比较严重，

职业防护设施差，劳动力流动性大，职业健康管理薄弱，一

方面企业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认知和防

治意识不足，违法成本较低，企业自律模式尚未形成，职业

病患者尤其是农民工维权索赔较困难; 另一方面资金、技术、
人力等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，尚无能力配置职业卫生管理部

门和专业人员，而目前政府举办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总

量较少、分布不均，第三方服务市场尚未成熟，很大程度上

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职业病防治需求。
3 讨论和建议

从社会发展角度看，目前的职业卫生服务体系更多关注

大型企业的需求，尚不能满足大量小型企业、流动工人和未

来就业人口老龄化的需求;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，经济模式在

由制造业为主逐渐向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转变过程中，煤矿

开采、钢铁冶炼等传统重工业领域工人数量在逐年减少，尘

肺、职业中毒等传统职业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相应地逐年

降低，但诸如精神心理因素等非特定条件所致职业性疾病的

发病率却在明显增加［16］; 从人口与就业角度看，更多的妇女

就业、日渐老龄化的劳动力、众多的家庭作坊式雇佣和自我

雇佣式就业等，要求职业卫生不再仅仅是预防工作有关疾病

和开展健康监护，其最终目标应是最大程度发挥个体工作能

力并逐步延伸到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职业健康需求，但目前

的职业卫生干预很少用在老龄工人等特殊群体的健康和工作

能力上［16］; 从职业卫生服务的变化角度看，大型企业数量在

减少，以此类企业为基础开展的职业卫生服务在相应减少，

而中、小、微型企业的增多，以此类企业为基础开展的职业

卫生服务在相应增多，但目前针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职业

卫生服务尚少，政府资助体系也尚未形成。
3. 1 拓宽目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的职业卫生服务筹资来源，

积极探索实施扩大工伤保险基金用于预防性支出的比例，鼓

励行业、企业建立职业卫生专项基金和针对中小型企业职业

卫生服务的国家特别补助计划等，缓解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导

致的职业卫生服务覆盖面窄、覆盖率低等问题。
3. 2 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职业卫生第三方服

务模式。转变政府补贴职业卫生服务的方式，从直接补贴技

术服务机构转变为补贴企业对职业卫生服务的购买［17］，补贴

方式的转变有利于非政府举办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平等参与市

场竞争，从而进一步搞活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市场，增强技术

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3. 3 针对不同地区、不同行业、不同人群职业病防治焦点和

职业卫生服务需求的不同，应结合国情，积极探索符合当地

人群特点的职业卫生服务模式或积极引进国际组织推荐的职

业卫生服务模式，如国际职业卫生协会的基本职业卫生服务

试点 ( BOHS) 项目、国际劳工组织 ( ILO) 的小型企业工作

促进 ［work improvements in small enterprises ( WISE) ，旨在通

过简单、有效和负担得起的技术帮助中小型企业改进工作条

件和生产效率，使雇佣双方直接受益］ 和邻里开发工作促进

项 目 等 ［work improvements in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
( WIND) ，旨在通过培训，简单和低成本地提高农村社区的工

作和生活条件，主要涉及从事农业工作的男女双方］，以做到

·432·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3 年 6 月第 26 卷第 3 期 Chinese J Ind Med June 2013，Vol． 26 No． 3



先行先试、总结经验、不断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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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“十二五”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的逐步实施，卫生

信息化进入全面开展、快速发展的时期［1］。信息化已成为卫

生管理与技术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近年来的信息化

建设工作中，我所相继建立专项工作、办公自动化 ( OA) 等

信息管理系统，大大提高了管理效能，同时在医用辐射防护

及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等技术服务过程中逐步开展了对部

分试点地区的网络直报等相关的业务信息系统的开发。为进

一步规范检测工作流程，提高技术服务水平，实现实验室检

测数据与检测报告的规范化、信息化管理，在中国疾病预防

控制中心的统一部署和经费支持下，以原有的局域网信息平

台为依托，本所进行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( laboratory infor-

mation management system，LIMS ) 的 需 求 分 析 调 研 与 初 步

建设。
1 LIMS 的设计思路与需求分析

LIMS 是一个随着相关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而

发展着的概念，最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，将现代化管

理思想与基于计算机的高速数据处理技术、海量数据存储技

术、宽带传输网络技术、自动化仪器分析技术有机结合，以

实验室业务和管理工作为核心，遵循实验室管理国际规范，

实现对实验室全方位的科学、统一、有序和高效管理的计算

机信息管理系统［2］。在医药卫生、石油化工、环境监测等行

业都有着成功实施的案例。
本所是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下的国家级

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专业技术机构，开展了相关的科学技术

研究、疾病预防控制、国家核与辐射事故医学应急准备响应

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等工作，承担对国家进行技术支撑，对

地方进行技术指导与培训的职责和任务。同时作为职业卫生

技术服务甲级资质机构，承担了大量的委托检测、科研及应

急检测任务。通过建设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，将全面实现实

验室检测业务流程自动化管理和实验室安全与资源的信息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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